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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大学（筹）文件

应大筹〔2025〕69 号

关于印发《应急管理大学（筹）

教学检查制度》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制定了《教学检查制度》，已经校长办

公会审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应急管理大学（筹）

2025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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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大学（筹）教学检查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掌握学校本科教学的整体状况，监督各教学

环节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建

设优良的教风和学风，确保本科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 本科教学检查旨在依据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教

学管理目标和教学规程要求，对本科教学情况进行相应的检测、

考察，了解和鉴定本科教学效果及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以便

持续改进教学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组织形式

第三条 学校本科教学检查由教务处负责具体组织，通过座

谈研讨、集中检查、随机抽查、随堂听课等方式，对本科教学

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各二级学院等单位的检查情况和教师

组织的评价情况等进行统计通报。

第四条 各二级学院教学检查由本单位负责组织，通过听评

课、检查教学文件、开展教研活动等形式了解教学和教学管理

情况。

第三章 检查形式和内容

第五条 期初教学检查

期初教学检查是对开学初的教学准备和开始工作的全面检

查，一般安排在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和开学后一周进行。检查方

式以实地检查为主，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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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程计划、课表安排、任课教师与教材落实到位情况、

教室与实验室开课准备、教学设备的到位情况；实践环节落实

情况以及其他教学支持系统的准备情况；教师教学准备情况、

课表执行情况、教师到位、学生到课等基本教学秩序情况。

各二级学院要检查本单位教师教学准备的情况，如所承担

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授课计划以及其他教学软硬件准备的

情况。

第六条 期中教学检查

期中教学检查是围绕提高教学质量的诸因素进行，对前半

学期教学工作的全面检查，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第八周至第十二

周进行。检查方式有实地检查、问卷调查、座谈会、随堂听课

或教学观摩等，主要内容包括：

（一）教学秩序：教师执行授课计划情况；教师调（停）

课、代课、准时上、下课等情况；实验室工作人员准时上、下

班情况，实验教学安排及实验设备完好等实验室管理工作情况。

（二）课堂教学：教授、副教授担任本科教学情况；教师

备课、授课、批改作业、辅导答疑情况；教材的选用情况；多

媒体教学及课件使用（含网络课堂）情况等；通过听课检查课

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听评课制度落实情况。

（三）实践教学：实验教学计划执行情况，实验指导教师

准备实验（备课及有关实验条件的准备）情况，指导实验和批

改实验报告情况；实习计划执行及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实习情况；

教学实验室建设及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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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研

教改创新性研究及推广应用、课程组建设及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等情况；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开展情况等。

（五）学风状况：学生到课率、教材拥有率、上课听讲及

完成作业、实验、实习等情况，学生上课精神状态和课堂纪律

情况等。

各二级学院要随时对本单位正常教学的环节（包括听课、

教学秩序、教师辅导情况、作业批改质量等）进行检查，对学

生意见较大的教师和课程进行听课会诊，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

第七条 期末教学检查

期末教学检查是对全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的总检查，一般

安排在每学期第十五周至第十八周进行。检查方式有实地检查、

问卷调查、座谈会等，主要内容包括：

任课教师教学进度完成情况、学期各项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与教学工作总结、学生网上评教的进展情况、期末考试安排情

况、考试试卷的准备、考试成绩的评定、阅卷情况抽查、下学

期的教学安排及教材订购情况等。

各二级学院要妥善保管各种教学检查的原始资料，在规定

时间内对教学检查的结果进行总结，找出成绩和不足，同时提

出改进措施，不断建立健全持续改进机制。

第八条 日常教学检查

各级领导和专家随机组织听课、抽查教学进度、教学秩序

巡视，同时不定期召开教师或学生座谈会，对各项教学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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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入的教学检查、评价和督导，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提出意见，以便指导和改进工作。

第九条 专项教学检查

专项教学检查是根据学校工作需要，对某个教学环节进行

全面、细致地检查，提出改进的措施，以便改进和加强工作。

主要内容包括：

对教风建设情况检查、学风建设情况检查、教学及学生管

理情况检查、考试工作检查、实践教学检查、毕业设计（论文）

检查，以及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管理制度建

设、教学资料档案建设等工作的现状进行专项检查和评估，以

便及时整改。

第四章 检查结果的反馈和处理

第十条 教务处对各项教学检查以书面形式进行汇总，形成

学校整体检查报告，并将检查结果报送学校领导及有关单位，

对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及时提请研究决策，尽快

落实。

第十一条 教务处负责对本科教学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梳理、总结，在适当范围内予以通报。整改方案经学校研

究通过后，以书面形式反馈至相关部门并督促整改。

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应认真组织各种形式的自查，撰写自

查报告，报告应包括自查过程、自查内容、自查结果、存在问

题和改进措施。

第十三条 学校定期召开本科教学检查工作会议，对教学检

查情况及拟定的整改措施、改进效果进行跟踪和检查，力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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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话、材料支撑和档案见证，确保按时按量按质完成检查

任务。

第十四条 对教学检查中发现的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依据

《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视情节对责任人

给予相应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二级学院应参照本制度制定本单位教学检查

工作的相应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科教学。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制

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7 日印发

经办人：王娜 电话：010-61596284 共印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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